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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

验区管理委员会集中行使本市有关行政审批权

和行政处罚权的决定

（2015年3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6号公布 自2015

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）

根据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》和《中国（上

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市政府现就中国（上海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（以下简称“自贸试验区”）管理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管委会”）集中行使本市有关行政审批权和行政处罚权作

出如下决定：

一、在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（28.78 平方公里），原由本市

发展改革、商务、规划国土、建设管理、交通、绿化市容、环保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知识产权、新闻出版、民防、水务、卫生、

科技等部门依法行使的有关行政审批和管理权（详见附件 1），

由自贸试验区管委会集中行使。

二、在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（28.78 平方公里），原由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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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管执法、文化执法、规划国土、建设管理、环保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、知识产权、住房保障房屋管理、民防、水务、统计等部

门依法行使的有关行政处罚权（详见附件 2），由自贸试验区管

委会集中行使，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和行政检查

权一并随之转移。

三、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应当由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实施

的其他职责事项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要按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、改革创新

政府管理方式的要求，积极探索建立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和执法

体系，落实各项责任，实现不同部门的协同管理。

五、市政府各部门和浦东新区政府要继续支持自贸试验区管

委会的工作，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承担自贸试验区的其他行政

事务。

今后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自贸试验区发展需要，本决定事

项将适时调整。

本决定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

1.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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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目录

2.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项目

录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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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项目录

一、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城市管理相

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》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浦东新

区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决定》和《上海市文

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》规定的行政处罚。

二、规划国土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规划和土地方

面的违法行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三、建设管理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建设方面的违

法行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四、环保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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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劳动

保障方面的违法行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六、知识产权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假冒专利等方

面的违法行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七、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住房

保障和房屋方面的违法行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八、民防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民防工程建设和使

用方面的违法行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九、水务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水务方面的违法行

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
十、统计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统计方面的违法行

为行使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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